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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标

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邦股份”或“公司”）控股股东亚邦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邦集团”）的一致行动人许旭东持有公司

股份 21,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84%，其中已质押股份 18,900,000 股被司法

标记，占其持股数量比例 86.30%，占公司总股本 3.31%。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亚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许旭东、许旭征合计持有公司

189,572,000 股，累计被司法冻结 166,112,000 股，累计被司法标记 161,010,000

股，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8.12%，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2.62%。 

 本次司法标记暂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公司

治理产生影响。  

 

一、上市公司股份被司法标记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经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业务系统查询和向亚邦集

团核实获悉：根据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3）苏 04 执

恢 55 号，亚邦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之一许旭东持有公司的已质押股票 18,900,000

股被司法标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司法标记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标记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标记

股份

是否

为限

售股 

标记 

起始日 

标记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原因 

许旭东 

     

18,900,000 

          

86.30 3.31 否 2023-10-23 2026-10-22 

江苏国经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质押式证券

回购纠纷 

合计 

     

18,900,000 

          

86.30 3.31  - - - - 

 

根据《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3）苏 04 执恢 55

号显示，江苏国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亚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许小初、陶

玉芳、许旭东证券纠纷一案，相关债权额及执行费用总额为 317,188,085.88 元，

需要对被执行人许旭东持有的亚邦股份已质押股票 18,900,000 股进行冻结。为满

足冻结要求，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协助法院对许旭东所持

有的已质押的亚邦股份 18,900,000 股进行标记，标记的期限与冻结期限一致，上

述标记和冻结的股票产生的孽息一并标记和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标记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被冻

结数量

（股） 

累计被标

记数量

（股）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亚邦集团 166,112,000 29.13 166,112,000 141,110,000 100 29.13 

许旭征 1,560,000 0.27 0 1,000,000 64.10 0.18 

许旭东 21,900,000 3.84 0 18,900,000 86.30 3.31 

合计 189,572,000 33.25 166,112,000 161,010,000 98.12 32.62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亚邦集团最近一年债务违约及因债务违约涉及的诉讼情况： 



（1）亚邦集团自身违约情况：债务违约有3笔，分别是亚邦集团向苏州银行

常州支行借款2000万元，向平安银行常州支行借款6700万元，单一投资人国经公

司的信托计划10.8亿元。其中苏州银行的2000万元已判决但未执行；平安银行的

6700万元在执行中；信托计划中10.8亿元在执行中。 

（2）亚邦集团因对外提供担保导致的债务违约涉及诉讼共28起，标的金额

合计约14.82亿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亚邦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截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亚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许旭东、许旭征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186,012,000股被司法冻结及司法标记，占公司总股本的32.62%，

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的履行暂不

产生影响。如后续相应股份被变价处置，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从而对公司

股权结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及涉及控股股东业绩补偿等承诺履行产生重大影

响。 

本次股份冻结及司法标记质权人为江苏国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国经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对亚邦集团的该笔债权，是2016年亚邦集团发生资金链风险时为

支持其走出困境投入的纾困资金，亚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许旭东、许旭征等质

押所持亚邦股份股权为该笔债权提供担保。截止目前，亚邦集团已累计归还本金

17.1亿元，尚欠本金10.8亿及利息、违约金。亚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为该笔债

权提供的股票质押率因亚邦股份二级市场股价下跌而严重不足，江苏国经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为保障债权安全申请冻结及司法标记该部分质押股权。当前，亚邦集

团与国经公司保持良好的沟通，致力于恢复上市公司业绩，提升上市公司市值，

保障江苏国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利益。 

4、截止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与亚邦集团在资产、业务、财务等

方面均保持独立，上述主体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标记事项尚未对公司的正

常运行和经营管理造成实质影响。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积极与亚邦集团、国经公

司等相关方协商，确保上市公司正常运行和公司治理的稳定，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 月 25 日 


